
“法律、法规、规章、条例”常考点区分

制定主体

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刑法》

等，是对国家基本制度、重要社会关系等进行规范的规范性文件。

法规：分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用于执行法律或者满足行政管

理需要，如《物业管理条例》。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的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在本行政区域内适用，像《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

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

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制定，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章制定程序规定》。

地方政府规章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如《上海市人民

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

条例：通常由国家行政机关或地方权力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条例由国务院制定，地方性法规

条例由地方权力机关制定，是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或活动进行比较全面、系统规定的规范

性文件，如《宗教事务条例》。

效力层级

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立法依据，一切法规、规章都不得与法律

相抵触。

法规：效力低于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法

律效力，且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规章：效力低于法律和法规。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

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内容范围

法律：规定国家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等重大事项，具有宏观性、原则性和普遍性，

对整个社会的运行起着根本性的规范作用。

法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具体事项进行细化和补充，使法律规定更具操作性。行政法

规侧重于对行政管理事务的规范，地方性法规则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对相关事项作出具体

规定。

规章：是对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的规定，更加具体和细致，通常涉及行政机关的职权、管理措

施、工作程序等方面，用于指导和规范政府部门的具体工作。

条例：侧重于对某一方面工作或事项的规范和管理，内容较为具体、细致，针对性较强。



名称形式

法律：一般称为“法”，如《宪法》《民法典》《刑法》等。

法规：名称多为“条例”“规定”“办法”等，如《工伤保险条例》《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等。

规章：名称常见为“办法”“规定”“细则”等，如《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税收规范

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等。

条例：通常以“条例”命名，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地名管理条例》等，但要注

意法规中也有很多以“条例”命名的，需结合制定主体等因素进行区分。


